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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尺万卷书，治国安天下。书是作者珍贵的智慧结晶，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网络作品也应运而生，无

独有偶，随即而来的是网络著作权盗版行为的横生枝节，侵权行为肆虐。尤其是当下，网络著作权法律

制度不完善，更易引起纠纷。据此，完善网络著作权法律制度乃是燃眉之急。本文首先详细描述了网络

著作权的概念、特征。并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展现出了目前保护网络著作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随后挖

掘了网络著作权侵权方面的认定问题和一些具体表现形式，介绍了这种侵权模式的特征以及涉及到新角

度、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当下网络著作权保护方面出现的不足进行了分析，最终结合当前互联网高

速发展现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促进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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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feet ten thousand volumes, rule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e book incarnates the author’s 
precious wisdom. With the advent of the technology era, the network works emerged, then comes 
the network of copyright piracy, rampant infrin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network copyright leg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more easily causes the dispute. It is urgent to perfect the legal system of 
network copyright. Firstl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copy-
right in detail.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t shows the urgency and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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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ity of protecting the network copyright at present. This paper dug up the problem of the cog-
nizance and some concrete forms of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network copyrigh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ort model and involves a new perspective, new 
idea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protection of Internet copy-
right.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nterne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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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著作权概述 

随着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版权”逐渐成为了主流。2021 年 8 月 27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 [1]，我国

的网络普及率在全世界中普及率最为庞大。在如此高效便捷但又复杂无比的网络环境中，网络作为当下

最主流的传播媒体，已完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替代之作用，以网络为载体的版权传播方式俨然成为当下

最热门的方式之一。 

1.1. 网络著作权的概念 

著作权是指，在文学、艺术以及科学领域具备独创性的，并且能够依据某种载体，被复制、传播的

智力成果。我国首次出现著作权，是在大清时期的《大清著作权律》中，自此著作权被沿用至今。 
网络著作权在著作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指著作权人对其创作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通过网

络这一载体，所享有的著作权权利。网络著作权涵盖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传统作品被上传至网络

时著作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这里特指“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限的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第二层，指网上数字作品著作权人所享有的权利，

如复制权，发表权，署名权，发行权等权利[2]。 

1.2. 网络著作权的特点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著作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较一般著作权，其特征如下。 
1) 突破地域的限制。 
传统著作权具有地域性，想要获取信息被限定在特定的地点。但目前网络上的交流和信息传播已打

破地域性这一限制。互联网技术具有覆盖广、操作便利、及时性的特点，只要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就

可以在任意地点、任意时间获得信息，进行上传、下载、传播、修改等。 
2) 突破专有的限制 
作品一旦被上传到网络上，大家会默认它是能够被复制、使用的，再加上社交平台的作用，加速了

作品的传播，最终进行信息共享。对作品获得者而言，仅仅只是点击几下，不费任何精力就可以轻松获

得。但对网络著作权人而言，却是自己的心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向谁传播。甚至，在其网络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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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侵害时，确定侵权人、进行维权都变得十分困难。 
3) 突破获取方式的限制 
传统的著作权通过特定媒介进行传播，公众也通过特定的载体进行知悉、获取。如，作家通过出版

书籍向公众传播书籍内蕴含的思想，公众通过阅读书籍了解作家的所思、所想；画家通过画作向公众表

达特定情感，公众通过观赏绘画与画家产生共鸣；制片人通过电影、电视剧将心中情感向公众生动地讲

述，公众通过观看感悟制片人的情感。网络的便捷性使得公众不再局限于从书籍、画作、电影、电视剧

等媒介中进行获取[3]，公众仅需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互联网便通过后台进行运算，将互联网作品呈现

在公众面前。 

2.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类型及特征 

2.1.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类型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又无法律依据，擅自在网络上传、下载、转载或以其他

不正当的方式行使专有权利人享有的权利的行为[4]。根据行为人的侵权方式，可将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

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般型网络侵权。指在未经网络著作权人许可的前提下，便对其内容直接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或是

对内容简单修改后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具体表现方式为：网络侵权者通过在自己的微博上以及其他的社

交自媒体软件上，非法复制他人作品，甚至直接恶意重复传播他们文学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将著作

权人放在网上的作品随意篡改，歪曲意思，其中的具体形式多为随意增添或者减少部分内容，造成此作

品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将已经收录在中国知网、万芳、维普、百度文库等的论文，随意下载，进行抄袭

然后稍作处理或者东拼西凑之后发表到报纸等媒体上； 
利用技术型网络侵权。这种侵权同样以未获得网络著作权人许可为前提，不同之处在于侵权人利用

互联网技术或特定程序，破译正常获取著作权人作品防范措施，获取作品，进而对作品进行传播。如在

中国知网、北大法宝、百度文库等下载著作权人作品时，应付费获取。但此时，侵权人利用一些非授权

的 app，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最后将文章下载下来进行传播，随意删减、东拼西凑后发表。 
未经授权平台型侵权。前文提到的两种侵权，针对的大多是自然人，此种类型的侵权的主体是平台

或者网站，指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许可的情形下，将其作品进行传播的侵权行为。此类平台或网站，在

非法获取网络著作权人作品后，在内部板块进行大幅推送，致使用户单次付费或包月成为 vip 后进行阅

读、下载，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 

2.2.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特征 

1)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更具隐蔽性 
传统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模式大部分都是在载体上进行，例如通过书籍内容、歌曲的歌词内容，判定

存在侵权行为。当下，网络著作权的全部侵权行为都能在网络上进行，网络侵权只需搜索、点击就能轻

松地完成侵权行为，复杂、庞大的网络世界为侵权行为提供了藏身之所，特别是当下二维码技术，链接

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为找出侵权行为人设起了屏障。 
2)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侵犯的客体种类更多 
相较以往传统的客体，网络著作权的侵权客体种类更加多种多样，以前的大多是一些博客文章，mp3

歌曲。而现在，微博上的文章，百度学术里的论文，各大影音播放平台播出的影视剧，甚至于一些自媒

体发表的一些作品，短视频，图片都可能成为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客体。在腾讯公司起诉某文化传媒公司

一案中，该文化公司在其运营的某视频 APP 游戏专栏下设《王者荣耀》专区，在显著位置推荐《王者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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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游戏短视频，并与游戏玩家签订收益共享协议，吸引玩家上传经录制、剪辑、配乐和解说的《王者

荣耀》游戏画面短视频。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王者荣耀》游戏整体画面属于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

保护。游戏玩家通过游戏引擎调用游戏资源库中的游戏元素，使游戏内含的游戏画面由不可视到可视的

连续再现，在这一过程中，游戏玩家不具备创作意图，故其对《王者荣耀》游戏画面不享有著作权。文

化传媒公司鼓励、引诱和帮助游戏玩家上传《王者荣耀》游戏画面短视频并进行传播获利，侵犯了腾讯

公司网络著作权[5]。 
3)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更加严重 
通过网络这一媒介，一旦一个网络著作权作品被侵权之后，很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复制。这

种传播的迅速性，使得传播范围更广，使得著作权人遭受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相较于传统的以纸

为载体的著作权作品，损害后果更加严重。 

3. 当前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3.1. 《著作权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我国当前颁布并且实施的法律文件中，对网络著作权的规定非常的模糊，尚未提出对网络作品和网

络著作权的说明或者司法解释。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凡是涉及到网络著作权的案件，大多数都是参考著

作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判决，我国当前在网络著作权方面尚未有一个系统性的立法规定，且就是

与之相对应的网络著作权相关机制不尽完善，这些措施的立法层级相对较低。这些现状与当前网络技术

高速发展的现状并不相符，难以满足当前日益增长的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需要，会影响到我国司

法的公正及法律的公信力。 

3.2. 民事赔偿数额难以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规定，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相关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赔偿数

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额上限则提高到 500 万元。所以每个案件的最终赔偿数额

到最后都要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来确定，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一个统一合理的标准和依据，在加上不同

的法官有着不同的认知水平，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就会非常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

[6]。当今社会发展速度迅猛，单纯依靠规定最高数额和法官自由心证不是万全之策，同案不同判也会严

重损害我国司法的威望。 

3.3. 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尚不成熟 

著作权集体管理[7]，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

的名义进行的(一)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
(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四)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

讼、仲裁等。 
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大大节约管理成本，将这些著作权统一规制在一个组织下管理，比每个人单

独进行管理实现了更突出的效果。此外，在将来如果要面对著作权纠纷的情况下，这种统一管理的组织

形式的优势会更为明显，相对应的保护性会更强一些。但是目前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形式采用

的是会员制，即这种集体管理组织只能管理得到授权的著作权，但在当下集体管理组织的普遍性还相对

较低的情况下，很多著作权根本无法得到这种组织的保护。 
当下许多行业的集体管理组织都是各行各业的垄断组织，经过调查发现，现阶段的集体管理制度都

是依靠这些垄断组织的自治条例来实现的，这些垄断组织的内部往往没有设立应有的监督机构，更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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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明确的权责机制和运作机制。 

3.4. 有关网络著作权的司法救济制度不健全 

著作权人在取证和举证方面都非常困难，如果出现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情况，那么案件中一定会伴有

电子证据。电子证据难以掌握，而且非常容易被破坏或者修改，甚至往往连修改的痕迹都很难找到。因

为电子证据具有这样的特性，它的真实性往往偏低，导致这种证据很难作为直接有效的证据[8]。 
我国涉及到著作权纠纷的案件时，处理的法院必须是中级人民法院以上，并且不允许适用简易程序

的。这就势必会降低处理此类案件的效率，因为并非所有此类案件都是案情错综复杂的，有些案件的法

律问题是清楚明确的。加之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此类案件长期得不到审理的话，要想再次审理的难度

就会越来越大，费司法资源，降低司法威严。 
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多种多样，这些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案件在各地区审理会有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

其原因有二：首先，这种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案件情况非常复杂，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类案件出台的指导

案例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各地区的法院就会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审理，这样审理出来的判决结果就肯

定是千差万别了。其次对于这种案件的审理除了需要一些常规审理能力外，还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专业性技

术性的能力，这就考验我们国家各地法官的能力了，这也是最终判决结果出现较大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完善措施 

虽然我国《著作权法》中已经规定了一些认定方式和救济途径，但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仍没有

一些明确的解决办法，在此提出建议。 

4.1. 制定网络著作权保护细则 

将网络著作权的相关事宜，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立法保护。结合当前网络的快速发展现状，指

定完整配套的网络著作权相关机制，并且提高立法层级，在立法程度上给予网络著作权以高度重视，这样

才能使得我们的网络著作权人在收到侵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此外，最高院在指导案例的出台范围中，应

加大对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关注力度，提高与网络著作权相关指导案例在最高院指导案例中的出台比例。

结合当前网络的发展现状，尽快出台最新的相关司法解释条文，来弥补《著作权法》滞后性的不足。 

4.2. 制定明确的民事赔偿标准 

网络著作权民事赔偿数额的确定，仍需结合案情的情况进行确定。如果能准确的确定著作权人被侵

害的范围和具体的损失数额，那么侵权行为人就应该本着全部赔偿的原则给权利人予以赔偿。虽然大多

数情况下，应当赔偿的数额都是难以确定的，但是全部赔偿原则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第二个原则

就是酌情赔偿的原则，由于这种案件本身就及其的复杂，大多数的赔偿数额都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来

确定，但是我们要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高一些相对可靠且有用的参考标准和参考要素。比如受侵犯著作

权作品的类型、侵权人的直接获利数额、侵权行为恶劣程度等等。再者，需要拟定一个兜底的赔偿条款，

即寻求一个获利数额和赔偿数额之间的倍数关系，作为兜底条款使用[9]。 

4.3. 有针对性的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首先要修改现在著作权管理制度的会员制，扩大保护范围。也就是把那些不是会员的著作权人的权

力和利益也保护起来，本着“先保护，后授权”的思路来引导著作权人的思路[10]。因为如果能将这些著

作权人的权益先行保护起来，那么拿到他们的授权，取得著作权人的信任会更加容易。我国可以加大对

这种集体管理制度的宣传工作，展示这种制度的优点，提高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普遍性，因为这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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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保护可以做到许多著作权人自己单独无法做到的事情。其此，一定程度上打破各行各业集体管理组

织的垄断性，引入市场的作用。从行政上鼓励其他集体管理组织的进入，简化相关手续，促进集体管理

组织之间良性竞争，减少垄断的影响力。但是不能大放开的随意引入很多集体管理组织，任何制度都有

两面性，我们既要降低垄断组织的影响也要绝对避免恶意竞争的情况发生。 

4.4. 完善网络著作权司法救济制度 

1) 完善举证、取证相关措施 
网络著作权利人可以在调查取证之前，拟定电子证据清单，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证据保护，有关部

门对于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可以寻求一些网络专家的协助。另外还可以设定证据监管制度，为保证证据的

真实完整性，在权利人报案之后，未经授权任何人不得靠近相关证据和进入相关电子数据。 
2) 分散案件压力，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结合民事诉讼法，认为对于一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加上可能涉及到的标的总额不大的

案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各地方的中院采用简易程序的方式审理，一定程度上缓解程序过于繁

琐导致的案件压力。针对标的额很小的案件，甚至可以允许基院审理。 
3) 减少各地区审判差异 
由于上述原因，特别是相关指导案例的短缺，各地区应该自行整理指导案例，相互参考。另外，最

高院组织相关审判培训班，定期培训，精进法官审判的业务水平，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5. 结语 

网络著作权的侵权案件是网络发展的产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努力探

寻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法，努力寻求著作权人，网络传播者，社会公众利益的和谐统一。如何解决发展迅

速的科学技术和我们当代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如何将法制的功能也同样做到与时俱进，是我们当代法律人新的使命和担当。我们要不断的开拓进取，

加强对网络法律问题的研究探索，在保证高速发展的同时，依然不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营造良好的

网络法治环境，促进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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